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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執行通訊 
第 6 期 – 2020年3月 

 

引言 
歡迎閱覽最新一期《上市規則執行通訊》（「通訊」）。  

本期通訊將重點解讀聯交所與香港其他監管機構的合作及

聯交所在監管方面所擔當的重要角色。尤其是，我們與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就調查及法律程

序方面有廣泛的協調及合作。兩家監管機構均有法定職責

確保證券買賣有秩序、信息靈通和公平的市場中進行。因

此，證監會與聯交所就一般調查與規則執行工作緊密合作

十分必要，亦至關重要。 

在本期通訊中我們亦列出了2019年上市規則執行統計數

據。有關數據包括調查數目以及接受紀律制裁的董事人

數，反映出我們長久以來處理和打擊不當行為的決心。 

本期通訊亦刊登了定期更新的規則執行個案及結果。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我們在六個月期間共刊發了10份有關

規則執行個案的新聞稿。這些個案涉及多項不同事宜，但

也反映了一些常見主題，例如財務匯報責任、內部監控及

遵守須予公布或關連交易規定。就個人責任方面，部分個

案强調了董事、合規顧問、監事以及控股股東違反 

 

《上市規則》規定責任的後果。當中有四宗個案涉及的行

為被認定為持續、故意及/或公然無視其《上市規則》下的

董事責任。 

希望本期通訊能為各位提供有用的資訊。任何在香港負責

《上市規則》合規及企業管治事宜的人士均宜仔細閱讀本

期通訊，確保掌握聯交所規則執行的最新動態及未來趨

勢，並了解聯交所一直以來對發行人及董事履行《上市規

則》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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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執行部與其他監管機構的合作 
涉及上市發行人及董事涉嫌違反《上市規則》的個案有時可能涉及潛在違反法例或其他規定。本專

題描述聯交所如何與其他監管機構合作，共同努力打擊香港證券市場的失當行為。 

總覽 

聯交所是香港所有上市相關事宜的前線監管機構。其法

定職責是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確保香港維持一

個公平、有秩序及信息靈通的證券市場。   

上市科內的規則執行部（下稱「規則執行部」）主要負

責調查違反《上市規則》的個案，並在適當情況下最終

會展開紀律行動，包括對有關上市發行人及董事展開紀

律行動。  

為履行該法定職責，規則執行部會與其他監管機構及執

法機構共同合作，包括證監會、廉政公署、香港警務處

商業罪案調查科以及財務匯報局。  

與證監會的合作及轉介 

就證監會而言，若上市科發現可能違反《證券及期貨條

例》的行為，我們會將有關個案轉介予證監會跟進。  

證監會與聯交所會就涉嫌失當行為定期向對方提供基本

資料並作出轉介。在2019年內，上市科共轉介了20宗指

稱或涉嫌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及《公司收購、合併

及股份回購守則》的個案予證監會(1)。作出轉介後，規

則執行部與證監會將繼續進行協調與合作。 

規則執行部轉介予證監會的任何個案可能最終由規則執 

行部及證監會同時調查。同時進行的調查可能與同一上市

發行人或個人有關，並且出於同一組事實。儘管如此，在

大多數個案裡，鑒於規則執行部有關調查關乎可能違反

《上市規則》的事宜，而證監會有關調查關乎懷疑違反

《證券及期貨條例》的事宜，聯交所和證監會同時進行調

查亦是常見的事。 

例如，規則執行部調查一名上市發行人，涉嫌在其公告中

提供誤導或欺詐資料而違反《上市規則》第2.13條。規則

執行部將該個案轉介予證監會，或會令證監會同時調查該

發行人是否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涉嫌提供虛假或具

誤導性的資料，因而可能與證監會對涉嫌市場失當行為的

調查有關。   

下表列出了2019年及過往兩年規則執行部與證監會之間

涉及重疊的調查和合作的個案數目。 

 

 
2019 2018 2017 

與證監會重疊的調查數目 43 55 40 

轉介予證監會的個案數目（不包括

涉及《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

內幕資料披露的轉介個案） 

20 14 8 

證監會要求索取文件／資料的次數 19 29 18 

向證監會提供的證人證詞的數目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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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予其他機構 

除積極與證監會合作之外，規則執行部與上市科的其他

部門每年亦會向其他有關執法機構轉介多宗個案，包括

廉政公署、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以及財務匯報

局。 

2019年，上市科一共向這些其他執法機構轉介了超過10

宗個案。若發現可能違反專業操守守則的情況，上市科

亦會向其他專業團體進行轉介，例如香港律師會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 

就此而言，聯交所與其他專業團體簽訂了多份諒解備忘

錄。這些諒解備忘錄規管我們與其合作及轉介的方式，

並一般規定聯交所針對專業顧問的紀律處分範圍涉及

《上市規則》所管轄或引起的事項。 

對規則執行調查的影響 

在某些情況下，不同監管部門同時進行調查導致調查結

果出現重疊。因此，聯交所的《規則執行政策聲明》(2) 

清楚規定，法律的執行凌駕於《上市規則》的執行。   

儘管在大部分個案中聯交所均會繼續自行調查相關行

為，聯交所亦可因應相關執法機構的要求或自行決定暫

停調查或行動。2018至2019年期間，聯交所共暫停16

宗調查個案，大部分是因應其他執法機構的要求而暫 

停，例如，廉政公署正在調查的個案尚未公開。其餘個案

則跟據其個別特殊情況，在交易所認為適當的情況下被暫

停。 

進一步協助 

最後，除向其他監管機構及執法機構轉介個案外，聯交所

亦透過因應其他監管機構的要求提供資料及／或文件向它

們提供協助。例如，聯交所或會就《上市規則》的詮釋提

供證人證詞，又或提供有關上市發行人或有關個別人士的

特定文件。有關統計數據在本通訊第6頁附表中列出。 

(1) 不包括涉及《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內幕資料披露的轉介個案。 
(2) 《上市規則》執行 — 政策聲明，經修訂 (2017年2月17日)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procedures-and-enforcement-guidance-materials/enf_state_201702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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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執行統計數據 
1.  調查統計數據 

上市規則執行部於2019年內進行的調查數目與去年同期相若(1)。然而，2018及2019這兩年數目均較過往年度持續上

升。   

(1) 數字涵蓋期內完成的調查，以及期末仍在進行的調查。 請參閱聯交所網站於2020年2月7日刊發的統計數據 。 

 

2.   調查事宜 

規則執行部能夠根據《規則執行政策聲明》繼續追究任何違反《上市規則》的情況。2019年內的調查當中有93%涉及

一個或多個於下表顯示的執行主題，如下所示。 

 
(1) 數字涵蓋期內完成的調查，以及期末仍在進行的調查。 
(2) 執行主題均是每個調查中的重點調查主題（不論是否涉及其他事宜），調查如涵蓋超過一個執行主題，將於「多個主題」項下披露，請參閱聯交所網站於2020年2

月7日刊發的統計數據。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Enforcement-Statistics?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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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市委員會及規則執行部紀律行動的結果 

規則執行部平均調查時間與過去年度相若。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12個月期間，平均需時9.6個月完成一項調查(1)。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主板 GEM 合計 主板 GEM 合計 主板 GEM 合計 

制裁(2) 

公開譴責 9 2 11 14 7 21 7 1 8 

載有批評的公開聲明 1 1 2 0 0 0 1 0 1 

其他公開聲明(3) 3 0 3 1 2 3 0 0 0 

涉及以下指令(4)： 

內部監控檢討 2 0 2 1 1 2 0 0 0 

委聘合規顧問 2 1 3 2 6 8 1 0 1 

董事培訓 7 2 9 6 6 12 4 0 4 

(1) 由展開調查至決定將會採用的監管行動。 
(2) 數字只記錄每項紀律行動中作出的最主要監管制裁, 除以下(3)之外, 並不包括同一案中任何其他制裁或私下譴責。關於由上市科發出的警告及告誡/指引信的數字，請

參閱以下有關監管活動的其他資料。 
(3) 包括《上市規則》第2A.09(7)條 (GEM: GEM上市規則第3.10(7)條) 以下的聲明: 如董事故意或持續不履行其根據《上市規則》應盡的責任，聯交所會作出聲明，認為

該董事繼續留任將會損害投資者的權益; 上市委員會亦會表示若該董事仍留任， 上市委員會會發出此聲明。此等數字為附加數據, 並且不被列入最主要監管制裁的總數
之內。 

(4) 數字只記錄有關附加於最主要監管制裁之上的指令總數。 

4.   接受紀律制裁的董事人數 

2019年，聯交所針對63位董事、一名發行人的三名監事以及另一名發行人的控股股東採取紀律行動及作出公開譴責。 雖

然2019年接受紀律制裁的董事人數比2018年少，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共有16宗紀律行動仍未完結。這表示相對大量

的個案大多在2020年上半年解決。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主板 GEM 合計 主板 GEM 合計 主板 GEM 合計 

執行董事 26 5 31 41 30 71 16 1 17 

非執行董事 7 5 12 5 5 10 4 0 4 

獨立非執行董事 17 3 20 17 22 39 3 0 3 

合計 50 13 63 63 57 120 23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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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監管活動的其他資料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1. 紀律程序    

發出紀律報告的數目 24 13 22 

尚在進行及已審結的紀律行動涉及的發行人及董事的數目 145 172(1) 162 

有待審理/覆核紀律程序(2) 16 8 17 

2. 與其他執法機構的合作    

上市科轉介予證監會、廉政公署或商業罪案調查科的個案數目(3) 21 32 24 

上市科人員就證監會、廉政公署或商業罪案調查科的調查提供的

證詞數目 
7 7 9 

上市科人員就證監會、廉政公署或商業罪案調查科的調查所處理

的出示文件要求 
51 72 55 

3.    警告及告誡/指引信    

上市科發出的警告及告誡/指引信 626 401 331 

(1) 總數為172，而非之前《上市規則執行通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公佈的109。 
(2) 在聆訊/最終覆核後，有關紀律行動於以下情況視為完結： 

       （一）若紀律行動的結果牽涉公開制裁，則於聯交所發佈其結果時； 

（二）若紀律行動的結果不牽涉公開制裁，則於聯交所發出裁決時。 
(3) 因詢問/調查《上市規則》潛在違規事項而產生的轉介，但不包括只涉及可能違反《證劵及期貨條例》有關內幕消息條文的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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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執行個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刊發的新聞稿 

新聞稿日期 《上市規則》違規事宜概要 頁碼 

2019年7月15日 • 上市發行人就使用股份配售所得資金違反相關規定 

• 董事未有促使該上市發行人遵守相關規定 

• 監察主任，未有向該上市發行人提供《GEM 上市規則》的意見及促使其遵守有

關規定 

8 

2019年7月29日 • 控股股東違反有關出售上市發行人權益的規定 9 

2019年7月29日 • 就上市發行人財務報表內的核數師不發表意見聲明，董事未有及時採取行動，

以解決引致核數師不發表意見的問題 

9 

2019年9月6日 • 上市發行人披露不準確及誤導的財務資料 

• 一名董事（兼董事長）授權另一名董事長期代其履行職責 

• 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缺失 

• 董事及監事失職  

10 

2019年9月20日 • 董事未有按上市委員會的指令接受培訓  11 

2019年9月27日 • 上市發行人未有就關連及持續關連交易遵守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11 

2019年12月2日 • 董事未有遵守《上市規則》不得買賣證券的規定 12 

2019年12月11日 • 上市發行人因內部監控不足而引致延遲刊發財務報表 12 

2019年12月20日 • 上市發行人及董事未有配合聯交所的調查 13 

2019年12月30日 • 董事故意及持續不遵守有關買賣證券的規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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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再生醫學國際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58） 

新聞稿 （2019年7月15日） 

主題： 

• 董事職責 

• 未能遵守須予公布/關連交易的程序規定 

主要訊息： 

• 發行人應按已向市場及股東披露的計劃用途，使用

籌集所得資金。  

• 投資配售所得款項於所述項目前，董事應予以適當

監察及保護有關款項。 

• 上市發行人若考慮採納其他規模測試，須事先徵求

聯交所的同意。 

本個案涉及該發行人在未有披露及/或未經股東批准的情況

下，動用配售所得款項貸款予第三方。 

於2015年3月至7月期間，該發行人完成了三次配售，共

籌得15.49億港元。但該發行人被發現於2015年3月至8月

期間，先後向第三方授出19筆貸款，總共超過13億港元

（「貸款1至19」）。  授出貸款並不屬於該發行人的正常

及一般業務範圍，該發行人亦無披露該等貸款。2016年5

月，上市科開始調查貸款1至19後，該發行人旗下一家附

屬公司再向第三方授出貸款（「貸款20」），並刊發公告

公布其為須予披露的交易。 

上市委員會裁定，貸款1至19為須刊發公告及經股東批准

的主要交易，但該發行人並未遵守有關規定，違反了 

 

《GEM上市規則》第19.34及19.40條。就貸款20而言，

上市委員會裁定其亦為主要交易，而該發行人未有就此尋

求股東批准，違反了《GEM上市規則》第19.40條。該發

行人亦未有就貸款20徵詢聯交所意見及將其他規模測試

呈交聯交所審議，違反了《GEM上市規則》第19.20條。   

上市委員會認為當時董事會的12名董事均違反了《GEM

上市規則》第5.01(6) 條及其承諾。其中戴昱敏先生及黃

世雄先生二人身為該發行人的監察主任，所以同時被裁定

違反《GEM上市規則》第5.20條的規定。 

上市委員會就該發行人及12名董事施加公開制裁，並指

令該發行人委任監察主任及安排董事培訓。其後該發行人

申請覆核，上市上訴委員會經覆核後，決定維持上市委員

會的決定連同所施加的制裁及指令。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0715news?sc_lang=zh-HK


 

    

www.hkex.com.hk                      H K E X  上市規則執行通訊  |  第  6  期  –  2 0 2 0 年 3 月 |  第  9  頁 

  

梁建恒先生 
前控股股東 

萬成金屬包裝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291） 

新聞稿 （2019年7月29日） 

主題： 

• 不適用 

主要訊息： 

• 上市發行人的控股股東須按《上市規則》所述履行

應有責任。   

• 若有需要，有關人士應就《上市規則》的含意諮詢

專業意見。 

• 若有關行為可能違反《上市規則》，有關人士應考

慮向聯交所尋求豁免遵守有關《上市規則》條文。 

該個案涉及一名前控股股東於上市發行人上市後第七個月

內悉數出售其於上市發行人的股權，因而不再是該上市發

行人的控股股東。他違反了《GEM上市規則》第

13.16A(1)(b) 條及其對聯交所的承諾；按該條規定，若上

市發行人的控股股東在上市發行人股份於聯交所開始買賣

當日起計的第7至第12個月期間出售其於上市發行人的股

權而會導致其不再是該上市發行人的控股股東，則其不得

在該段期間出售該等股權。 他沒有考慮或取得《GEM上

市規則》下有關該出售可能的含意的專業意見，或向聯交

所尋求遵守有關條文的豁免。 

上市委員會就此公開譴責梁先生。   

 

 

奧瑪仕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59） 

新聞稿 （2019年7月29日） 

主題： 

• 董事職責  

• 財務匯報 – 延誤、內部監控及企業管治問題 

主要訊息： 

• 上市發行人年報內的財務報表須能真實而公平地反

映上市發行人的事務狀況以及其營運業績及現金流

情況。   

• 核數師不發表意見會剝奪股東及投資者取得上市發

行人的清晰資料以評估上市發行人狀況並作出知情

投資決定的權利，同時亦削弱透明度及有損對市場

的信心。 

• 董事須對上市發行人的財務報表負責。他們必須按

《上市規則》第 3.08(f)條的規定，以應有的技能謹

慎和勤勉地負責上市發行人的財務匯報事宜。   

• 董事必須適時採取實質行動，解決致使上市發行人

財務報表內出現核數師不發表意見聲明的問題。董

事若未能做到以上各點，即表示其在履行上市發行

人財務匯報責任方面有欠積極勤勉，可能有違其董

事職責。 

該個案有關多名董事未有適時採取實質行動，解決致使上

市發行人七年的財務報表一直出現核數師不發表意見聲明

的問題。   

 上市委員會就此公開譴責相關董事，並向相關董事作出

接受培訓的指令。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07292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0729news?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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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68） 

新聞稿 （2019年9月6日） 

主題： 

• 董事職責 

• 公司通訊披露內容不準確、不完整及／或有誤導成

分 

• 財務匯報 – 延誤、內部監控及企業管治問題 

主要訊息： 

• 上市發行人的定期財務業績與股東及投資者評估上

市發行人表現及公司前景息息相關。  

• 上市發行人披露財務資料前，其董事必須細閱、理

解和注重披露的內容，並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所

披露的財務資料準確無誤、完整且沒有誤導或欺詐

成分，若發現任何欠妥事宜即作跟進。   

• 董事會必須檢討每位董事履行本身董事職責和責任

所需作的貢獻和需有的能力。  

• 中國內地上市發行人的監事有責任盡力促使上市發

行人遵守《上巿規則》。 

• 上市發行人有必要實施適度有效的風險管理和內部

監控系統，以確保其遵守《上市規則》。 

該案有關： 

• 上市發行人披露的財務業績欠準確且有誤導及欺詐成

分；  

• 張恩榮先生（執行董事及董事長）授權另一名執行董

事於其長期停職期間代其履行職責，但該董事並未向

張先生滙報有關上市發行人的事務；及 

• 董事及監事並未確保上市發行人實施足夠及有效的風

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以履行其根據《上市規則》

所須作財務匯報的責任，以及於張先生停職期間向其

匯報上市發行人事務，違反《上市規則》第 3.08(a)

條、第 3.08(f)條、《董事承諾》及／或《監事承

諾》。      

上市委員會向上市發行人、相關董事及監事作出公開制

裁，並聲明若張恩榮先生仍留任該公司的董事，將會損害

投資者的利益。上市委員會亦發出指令，要求上市發行人

委聘合規顧問、檢討內部監控措施及安排董事接受培訓。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09062news?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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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亮先生 
前執行董事 

中國環保能源投資有限公司（股份代號：986） 

新聞稿 （2019年9月20日） 

主題： 

• 不適用 

主要訊息： 

• 對於違反上市委員會的指令，聯交所必定嚴正處

理，並於必要時採取進一步行動。 

• 有關行為將影響到聯交所按《上市規則》第 3.09 條

對相關人士是否適合擔任董事的考量。 

本個案涉及該發行人前執行董事項亮先生未能遵守上市委

員會的指令。 

上市科於2017年6月21日就該發行人及其兩名董事（包括

項先生）違反《上市規則》而展開紀律程序，並於2017

年7月31日以和解方式處理有關紀律程序及訂立和解協

議。和解協議包括項先生同意接受上市委員會作出的培訓

指令，即項先生須完成24小時有關《上市規則》合規事宜

及董事職責的培訓。然而，儘管獲得兩次延長時限，項先

生仍拒絕參加培訓，且沒有就此提供任何合理理由。 

上市委員會譴責項先生，指其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

3.09條的合適性規定，不適合出任聯交所上市或將上市發

行人的董事。 

 

 

雅士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30） 

新聞稿 （2019年9月27日） 

主題： 

• 未有遵守有關關連及持續關連交易的程序規定  

• 屢次違反《上市規則》 

主要訊息： 

• 屢次違反《上市規則》的上市發行人需面對適當監

管行動。 

• 上市發行人董事應積極應對，避免重覆違反《上市

規則》。 

• 上市發行人及董事須維持充足而有效的內部監控措

施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包括用以識別關連人

士及關連交易，以及管理及監控附屬公司層面關連

交易匯報的適當措施。 

• 上市發行人須向負責匯報關連交易的員工提供清晰

的指引、培訓及／或程序手冊。   

本個案有關上市發行人未有就若干關連及持續關連交易遵

守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上市發行人曾因未有適時

公布關連交易而先後於2014年及2017年收過兩封告誡

信。上市發行人未有遵守《上市規則》的原因是其在關連

交易方面並無充足的內部監控措施。  

 經和解後，上市委員會公開批評有關上市發行人，並發

出指令，要求上市發行人檢討內部監控措施，並安排董事

及主要僱員接受培訓。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0920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0927news?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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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夏先生  
執行董事兼主席 

中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225） 

新聞稿 （2019年12月2日） 

主題： 

• 不適用 

主要訊息： 

• 董事不得在禁售期內買賣證券。規管董事買賣證券

的規定，主要是免去或減輕針對上市發行人董事不

適當利用其可能有或被認為有的股價敏感或內幕消

息的任何嫌疑。  

• 董事恪守有關買賣證券的規定，對上市發行人的管

治以至香港證券市場的持正操作及維持市場信心至

關重要。 

• 董事即使將職能轉授他人，亦對有關職能承擔最終

責任。董事進行及授權進行證券買賣必須極其謹

慎，並須採取足夠措施盡力遵守《上市規則》。 

本個案有關董事未有遵守不得在禁售期內買賣證券的規

定。   

 上市委員會向該董事發出載有批評的公開聲明，並發出指

令，要求該董事接受培訓。         

 

 

 

 

雅天妮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89） 

新聞稿 （2019年12月11日） 

主題： 

• 財務報告 - 延遲、或內部監控及企業管治事宜 

主要訊息： 

• 發行人保存充分的資料及會計紀錄，作為其交易、

收入及支出的證明極其重要。  

• 本個案中，該發行人的不足令其核數師不能妥為進

行核數程序，以致無法就該發行人的財務報表發表

意見。 

• 該發行人內部監控方面的缺失，不但未符應有的企

業管治水平，也導致其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的規

定。   

本個案涉及該發行人當時內部監控的重大缺陷，導致其未

能根據《上市規則》規定的時限內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上市委員會裁定，該發行人沒有保存充分的文件或紀錄作

為其業務收支的證明。該發行人缺乏或有限的證明文件令

其核數師無法進行必要的核數程序，以信納該發行人的交

易、收入及支出數字完整準確及/或確實存在。其核數師

因此無法就該發行人的財務業績發表意見。 

經和解後，聯交所公開譴責該發行人的違規行為。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1202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1211news?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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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和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5） 

新聞稿 （2019年12月20日） 

主題： 

• 發行人及董事未能在聯交所進行的調查給予合作。 

主要訊息： 

• 上市發行人及董事必須在聯交所任何的調查給予充

分的合作。 

• 聯交所嚴正處理發行人或董事的任何不合作行為。 

• 董事須瞭解及採取一切合理措施遵守其於《上市規

則》附錄五 B 下的責任，以便聯交所履行其職能，

確保在聯交所買賣的證券有一個有秩序、信息靈通

和公平的市場。 

本個案涉及該發行人及董事未能在上市科進行的調查給予

合作：  

• 該發行人未能向聯交所提供調查所需資料及文件，違

反了《上市規則》第 2.12A(2)條；及 

• 相關董事未有盡力促使該發行人遵守《上巿規則》第

2.12A(2)條及未能在聯交所進行的調查給予合作，違

反其責任。 

上市委員會對該發行人及相關董事施加公開指責，並指令

其在上市委員會就本個案作出裁決後一周內向上市科的查

询函提供陳詞。上市委員會亦根據《上市規則》第

2A.09(7)條作出公開聲明，表示聯交所認為相關董事繼續

留任將會損害投資者的權益。  

胡國安先生  
前任董事 

高鵬礦業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212） 

新聞稿 （2019年12月30日） 

主題： 

• 不適用 

主要訊息： 

• 董事恪守《上市規則》的證券交易限制，對上市發

行人的管治以至香港證券市場的持正操作及維持市

場信心至關重要。 

• 董事進行及授權進行證券買賣必須適當謹慎。  

• 雖然董事可將個別職能轉授員工處理，但其履行該

職能的最終責任仍然由該董事擔當。 

• 董事須考慮《上市規則》的涵義、充分監督所轉授

職能的執行情況，並全力遵守《上市規則》。 

本個案涉及董事胡國安先生, 授予秘書一般權力代其買賣

該公司股份。胡先生在未有取得主席的書面確認下，共

30次買賣該公司的股份。其中9宗買賣是在該公司2017財

年業績禁售期內進行。胡先生因此違反《上市規則》附錄

十第A.3及B.8條及盡力遵守《上市規則》的承諾。 

上市委員會公開譴責胡先生，並作出公開聲明，表示胡先

生故意及持續不履行《上市規則》所載的責任，因此若他

留任董事將損害投資者的權益。上市委員會亦指令其進行

董事培訓。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1220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1230news?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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